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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

宁教办函〔2023〕121 号

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

学校用电安全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教育局，宁东管委会社会事务局，各高等院校、

区属中等职业学校，厅直属中小学：

为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十三届四次全会精神和自治区有关

领导指示要求，进一步加强学校安全用电管理，切实消除校园各

类电气火灾安全隐患，确保师生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，现就加强

校园用电安全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提高思想认识，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

近年来，随着办学条件和办学规模的提升，校园电气设备数

量、功率不断增加，校园用电安全矛盾凸显。从已查明的火灾原

因看，电气火灾占全国火灾总数的 30%以上，占比最高。各地各

学校要牢固树立校园安全“红线意识”和“底线思维”，清醒校园安

全面临的严峻复杂形势，时刻绷紧校园安全弦，切实落实“一岗

双责”制，全面落实用电安全主体责任，加强用电安全管理，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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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监督管理体系，切实排查风险隐患，及时发现、处置用电重大

安全风险，全方位抓牢抓细校园安全工作，坚决防范和遏制校园

发生用电安全事故。

二、突出重点场所，进一步加强电气隐患排查治理

（一）加强实验室（实习实训基地）用电安全管理。实验室

（实习实训基地）电气线路应按规划设计铺设，改装须由有资质

的专业人员完成，禁止乱拉临时用电线路。各种电器设备及电线

应保持干燥，以防短路引起火灾或烧坏电气设备。高压、大电流

等强电科技创新平台（实验室）要设定安全距离，按规定设置安

全警示牌、安全信号灯、联动式警铃、门锁，有安全隔离装置或

屏蔽遮拦（由金属制成，并可靠接地，高度不低于 2米）。强电

类高电压实验必须二人（含）以上，操作时应戴绝缘手套；静电

场所工作人员要穿戴防静电服、手套和鞋靴，工作现场应清除易

燃易爆材料。对装有多台大功率电器、电脑等设备的实验室、机

房等，要注意错时开启，避免集中开启造成用电负荷过大引发用

电安全事故。严禁在配电间、配电室周围就近设置实验设备。

（二）加强食堂用电安全管理。合理设置食堂用电线路并定

期检修，选购合格的电线电缆，保证其绝缘性和导电能力。严格

食堂用电安全管理，指定专人每日检查食堂使用的电气、电动、

照明等设备，及时关闭电闸、气源和火源。定期排查低压用户使

用电加热、鼓风机等大功率设备安全风险，核查线路隐患、自动

断电、漏电保护等安装运维情况，排查低压线路裸露、配电箱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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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线箱无门未锁情况，线路、开关过热等状况，及时发现隐患并

维修整改。加强工作人员安全用电知识培训，增强职工安全用电

意识，严格按照用电程序操作蒸箱、烤箱等电器。

（三）加强宿舍用电管理。严格学生及教职员工宿舍用电管

理，禁止师生随意改、加装、拆卸电源线路、插座、插头等，禁

止使用热得快、电磁炉、电暖气等大功率电器，杜绝线路超负荷

运载甚至短路引发火灾。要求师生不使用电器时要关闭电源、拔

掉插头；离开宿舍时要确保所有电器关闭、电源切断，做到“人

走电断”。严禁在宿舍、办公楼等场所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汽车、

电动自行车充电。建立健全学生宿舍安全用电检查制度，及时查

处学生宿舍违规用电现象。

（四）加强在建工程用电安全管理。加强校园内建设工程领

域电气设计、施工质量管理，确因工作需要增设大功率耗电设备，

改造更换电气线路，以及大型工程项目施工接电等情况，要严格

按照相关规定、流程向所在辖区电力管理部门申请报备，经审批

后由具备资质的专业人员安置新增用电设备，开展项目施工，坚

决杜绝不执行标准规范导致电气火灾事故。

三、完善保障措施，进一步规范日常用电安全管理

（一）全面开展排查。各地各学校要建立用电安全管理制度，

定期对学校供电系统开展检查，摸清校园电气线路布设、用电设

备运行底数，统筹学校发展建设，逐步实现电网监测自动化。要

结合本通知要求，立即开展 1次以电气火灾安全防范为主要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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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隐患排查，突出校舍、学生宿舍、实验室、实习实训基地、办

公室、食堂、门卫（保安室）、库房、网络教室、电瓶车充电处、

电路总控室等重点场所、重点部位，“地毯式”检查用电设备、电

气线路运行、使用人员培训情况等，建立问题隐患台账，立查立

改，对账销号，及时消除安全隐患，确保电器设备、线路处于良

好状态，防止因电力负荷过大、线路老化等原因引发火险、火灾

事故。

（二）完善基础设施。对供电可靠性有特殊要求的学校及场

所，要按照相关技术标准和有关规定，配备多路电源、双电源、

自备应急电源或者采取其他应急保安措施，确保安全可靠用电。

对长期重负荷或满负荷运行的电气设施设备，要及时进行技术改

造，并加强监管巡查。加强对应急照明、安全出口指示标识、消

防设施设备的维护保养，储备足量的可移动消防器材，特别是对

实验室等易发生火灾的地方备足专用灭火器材。

（三）提升安全用电能力。各地各学校要将用电安全纳入师

生安全教育课程，充分利用互联网、宣传栏、电子屏等多种形式，

经常性对师生进行用电安全宣传教育。注重警示案例教育，图文

并茂讲明违规私拉乱接电线和插排，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的危

害，进一步增强师生安全用电意识。倡导师生节约用电，做到出

门随手关灯、关电脑，不经常使用的设备不长时间待机等。提升

学校电气从业人员专业能力，定期开展电气设备、灭火设备的使

用和急救知识的培训，进一步完善消防安全应急预案并组织火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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逃生应急演练。

四、加强督导检查，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

各地各学校要结合日常校园安全工作督导检查，联合消防、

电力等部门加强对学校安全用电管理工作的专项督导，对督查发

现的突出问题隐患责令限期整改；对隐瞒不报、弄虚作假、作风

漂浮、失职渎职的，要向组织、纪检部门汇报，予以调整处理；

对落实不力、整改不力，造成安全事故或恶劣社会影响的，按照

干部管理权限，依法依规依纪追责问责。

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

2023年 9月 11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

